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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声明
一

、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二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

均
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
述

。

三
、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
，

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
，

由本公司自行负责
；

因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引致的投资风险
，

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

四
、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拟购买的资产尚未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
、

评估
机构进行审计

、

评估
。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

五
、

本预案所述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有关审批机
关的批准或核准

。

特别提示
一

、

以
2009

年
9

月
30

日为交易基准日
，

本公司同意以拥有的除民生村镇银行股权外的所有资产及
负债

（

作为置出资产
），

与亿晶光电股东持有的亿晶光电
100%

股权
（

作为置入资产
）

中等值部分进行置换
，

置入资产的价值超过置出资产价值的部分
，

本公司将向亿晶光电全部股东发行约
25,700

万股股份进行
购买

，

最终的发行股份数量将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和发行价格确定
，

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

亿晶光电股东还将以取得的置出资产及
3,000

万现金换取海通集团股东陈龙海及
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本公司

5,000

万股存量股份
。

二
、

本公司与亿晶光电股东
、

陈龙海及其一致行动人就本次交易的相关事宜进行商谈
，

并订立了附生
效条件的

《

海通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
》。

三
、

本次交易的总体方案已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尚未
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

、

评估机构进行审计
、

评估
，

本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和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展开审计

、

评估工作
。

根据审计
、

评估进度及其他相关工作时间安排
，

本公司
在完成相关工作后将召开董事会

，

审议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等文
件

，

相关资产经审计的历史财务数据
、

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将在该报告书中予以披
露

。

四
、

根据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会议决议批准的
《

海通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

本次交易中置入资产为亿晶光电
100%

股权
，

置出资产为本公司持
有的除民生村镇银行股权外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

本次置入资产和置出资产之交易金额
，

以具有证券从业
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基准确定

。

根据对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价值预估
，

截至交易基准日本公司置出资产的预计评估值约
6.60

亿元
，

置入资产的预计评估值约
27.99

亿元
。

五
、

本次交易以
2009

年
9

月
30

日作为交易基准日
，

该日亦为本次交易审计
、

评估基准日
。

本次发行
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

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
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即
：8.31

元
/

股
，

发行数量约
25,700

万股
。

荀建华及其一
致行动人承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股份自该等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

其他亿晶
光电股东承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股份自该等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

六
、

本次交易尚需满足多项交易条件方可完成
，

包括但不限于本公司股东大会对本次交易的批准
；

商
务部对建银光电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批准

；

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批准和对荀建华及其
一致行动人豁免要约收购申请的批准

。

因此
，

本次方案能否成功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

七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主营业务将发生重大变化
，

尽管亿晶光电具有垂直一体化的产业链的优
势

，

但是如果光伏行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
，

或者国内外产业环境和政策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

可能导致公
司的产能利用不足

，

盈利能力受到不利影响
。

八
、

亿晶光电的股东香港万力于
2009

年
7

月将持有的亿晶光电股权转让给荀建华
，

致使亿晶光电的
外资占比小于

25% ，

且亿晶光电设立未满十年
，

因此需补缴以往享受的所得税税收优惠
，

根据相关会计处
理要求

，

该部分补缴税金可能需全部确认为当期损益
。

因补缴的税收优惠数额较大
，

预计会对亿晶光电
2009

年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以上特别提示
，

并仔细阅读本预案
“

第八节风险因素
”

的相关内容
。

释义
海通集团

、

上市公司
、

本公司
、

公司 指 海通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D E G

指 D E U T SSC H E �IN V E ST IT IO N S- U N D �E N T W IC K LU N G SG E SE LLSC H A FT �

M B H N T �A N D �D E V E LO PM E N T �C O M PA N Y（

德国投资与开发公司
）

恒通物产 指 慈溪恒通物产有限公司
民生村镇银行 指 慈溪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亿晶光电 指 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建银国际 指 香港建银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建银光电 指 建银国际光电

（

控股
）

有限公司
博华投资 指 常州博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香港万力 指 香港万力有限公司
现代光缆 指 常州现代通讯光缆有限公司
华日源 指 江苏华日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亿晶浆料 指 常州亿晶太阳能浆料制造有限公司

陈龙海及其一致行动人 指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以其持有的
5,000

万股海通集团存量股份换回置出资产的
4

位海通集团自然人股东
，

分别是
：

陈龙海
、

周乐群
、

毛培成和罗镇江
荀建华及其一致行动人 指 与荀建华存在关联关系的亿晶光电股东

，

即
：

荀建华
、

荀建平
、

姚志中和博华投资
交易对方

、

亿晶光电股东 指 荀建华
、

荀建平
、

姚志中
、

博华投资以及建银光电等本次重组前的亿晶光电全部股东
延陵会计师事务所 指 常州市延陵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指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置出资产 指 海通集团截至交易基准日所拥有的除民生村镇银行
600

万股股份外的全部资产和
负债

置入资产 指 亿晶光电
100%

股权

本次交易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
重组 指

海通集团以置出资产与亿晶光电股东所持有的置入资产中等值部分进行置换
，

差额
部分由海通集团向亿晶光电股东发行股份购买

；

同时
，

亿晶光电股东以取得的置出资
产及

3,000

万现金换取海通集团大股东陈龙海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海通集团
5,000

万股存量股份
资产置换 指 海通集团以置出资产与亿晶光电股东持有的置入资产中等值部分进行交换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海通集团向亿晶光电股东发行股份

，

以支付置入资产价值高于置出资产价值的差额

置出资产换股 指 亿晶光电股东以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置出资产及
3,000

万元现金换取陈龙海及
其一致行动人所持的海通集团

5,000

万股存量股份
交易基准日

、

审计基准日
、

评估基准
日 指

2009

年
9

月
30

日

资产交割日 指 《

重组框架协议
》

生效后
，

协议各方共同以书面方式确定的置出资产和置入资产进行
交割的日期

独立财务顾问
、

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

重组框架协议
》

指
《

海通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
》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重组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

规定
》

指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

准则第
26

号
》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

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申请文件

》

《

上市规则
》

指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

、

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

海通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H aitong�Food�G roup�C o.,�Ltd

股票简称
：

海通集团
股票代码

：600537

设立日期
：2000

年
11

月
8

日
曾用名

：

浙江海通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30,034,000

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

陈龙海
电话

：0574- 63039922

传真
：0574- 63039898

公司网址
：http://w w w .kaiz.com

注册地址
：

浙江省慈溪市海通路
528�

号
邮政编码

：315300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330200000001326

经营范围
：

生产加工
：

果蔬
（

速冻
、

脱水
、

保鲜
），

渍菜
，

肉制品
（

肉干
、

凉拌料
），

水产及其制品
，

再制蛋
，

非发酵性豆制品
，

蜜饯类
，

罐头
，

复合调味品
，

果蔬汁
，

果冻
，

蛋白饮料
，

水基调味饮料
，

固体饮料
，

发酵酒
，

配制酒
，

糕点
，

果酱
，

方便主食品
；

一般经营项目
：

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
，

但国家限定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

二
、

历史沿革及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情况
（

一
）

历史沿革
1、

公司设立
公司是经宁波市人民政府

“

甬政发
【2000】227

号
”

文批准
，

由浙江海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
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于
2000

年
11

月
8

日在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
，

公司发起人为慈溪恒通投
资有限公司

（2001�

年
9�

月更名为慈溪恒通物产有限公司
）

和陈龙海
、

周乐群
、

毛培成
、

罗镇江
、

张建昌等
5�

名自然人
。

公司成立时总股本
11,431

万股
，

股权结构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1

慈溪恒通物产有限公司
4,354.98 38.10

2

陈龙海
4,282.62 37.47

3

周乐群
1,215.57 10.63

4

毛培成
1,215.57 10.63

5

罗镇江
233.42 2.04

6

张建昌
128.83 1.13

合计
11,431.00 100.00

2、

首次公开发行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

【2002】130�

号文核准
，

公司于
2003�

年
1

月
8

日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5,000

万
股

，

并于
2003

年
1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

该次发行后
，

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6,431

万股
，

股
权结构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1

慈溪恒通物产有限公司
4,354.98 26.51

2

陈龙海
4,282.62 26.06

3

周乐群
1,215.57 7.40

4

毛培成
1,215.57 7.40

5

罗镇江
233.42 1.42

6

张建昌
128.83 0.78

7

社会公众股
5,000.00 30.43

合计
16,431.00 100.00

3、

公司更名
2003

年
11

月
18

日
，

经公司
200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同意公司名称由
“

浙江海通食
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海通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2003

年
12

月
24

日
，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以

“（

国
）

名称变核内字
【2003】

第
576

号
”

核准公司本次名称变更事项
，

公司于
2004

年
1

月
14

日取得了
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

4、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004

年
4

月
16

日
，

经公司
200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同意以
2003

年末股份总数
16,431

万股为基
数

，

用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转增
4

股
，

共计转增股本
6,572.4

万股
，

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
至

23,003.4

万股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1

慈溪恒通物产有限公司
6,096.98 26.51

2

陈龙海
5,995.67 26.06

3

周乐群
1,701.80 7.40

4

毛培成
1,701.80 7.40

5

罗镇江
326.79 1.42

6

张建昌
180.36 0.78

7

社会公众股
7,000.00 30.43

合计
23,003.40 100.00

5、D EG

公司受让恒通物产股权
2004

年
4

月
16

日
，

经公司
200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同意恒通物产以协议方式将其所持有的公
司

10%

股权转让给
D EG

公司
；2004

年
7

月
8

日
，

商务部出具商资二批
【2004】993

号
《

商务部关于同意外
资并购海通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

》，

同意恒通物产的股权转让事宜
，

同时同意公司变更为外资比
例低于

25%

的中外合资股份有限公司
；2004

年
7

月
20

日
，

公司领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
证书

，

证书批准号为商外资资审字
【2004】0185

号
，

企业类型为外商投资股份制
（

外资比例小于
25% ）。

此次
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1

陈龙海
5,995.67 26.06

2

慈溪恒通物产有限公司
3,796.64 16.51

3 D E G 2,300.34 10.00

4

毛培成
1,701.80 7.40

5

周乐群
1,701.80 7.40

6

罗镇江
326.79 1.42

7

周建祥
180.36 0.78

8

社会公众股
7,000.00 30.43

合计
23,003.40 100.00

6、

股权分置改革
2005

年
11

月
21

日
，

经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

由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按
比例支付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作为对价换取非流通股股份的流通权

。

具体方案为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获
得

3

股的股份
，

支付对价股份合计为
2,100

万股
。

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保持不变
，

股权结构
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1

陈龙海
5,208.91 22.64

2

慈溪恒通物产有限公司
3,298.43 14.34

3 D E G 1,998.49 8.69

4

毛培成
1,478.49 6.43

5

周乐群
1,478.49 6.43

6

罗镇江
283.91 1.23

7

周建祥
156.69 0.68

8

社会公众股
9,100.00 39.56

合计
23,003.40 100.00

7、

恒通物产减持
、

股权转让及注销
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

，

恒通物产所持有的部分股票于
2006

年
12

月
15

日开始获得上市流通权
。

恒通
物产随即通过二级市场转让及协议转让的方式对其进行了多次减持

：2006

年
12

月
16

日至
2007

年
1

月
15

日
，

恒通物产通过证券交易所累计出售公司流通股股份
2,881,7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25% ）；

自
2007

年
1

月
16

日起至
2007

年
1

月
24

日止
，

累计出售公司流通股股份
2,587,3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12% ）；

自
2007

年
1

月
24

日起至
2007

年
2

月
26

日止
，

累计出售公司流通股股份
2,463,26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7% ）；2007

年
5

月
10

日
，

恒通物产与叶成浩签订了
《

股份转让协议
》，

恒通物产将其持有的海通集团
1,

717.46

万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
（

占公司总股本的
7.47% ）

转让给叶成浩
；

自
2007

年
2

月
27

日起至
2007

年
5

月
29

日止
，

累计出售公司流通股股份
2,353,089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2% )；

自
2007

年
5

月
30

日起至
2007

年
12

月
27

日止
，

累计出售公司流通股股份
5,524,391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2.4% )。

至此
，

恒通
物产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

2008

年
7

月
3

日
，

恒通物产办理了注销登记
。

8、

公司变更为内资企业
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

，D EG

公司所持公司股票于
2006

年
12

月
15

日获得上市流通权
，

截至
2007

年
4

月
18

日
，D EG

通过证券交易所累计出售公司流通股股份
3,218,1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40% ），

导致公
司外资股比例低于

10% 。

公司于
2007

年
7

月
11

日变更为内资企业
，

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公司核发
了注册号为

330200000001326

的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

二
）

公司前十大股东
截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1

陈龙海
5,208.91 22.64

2

周乐群
1,478.49 6.43

3

毛培成
1,311.72 5.70

4

叶成浩
886.41 3.85

5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29.99 3.61

6 D E G 510.01 2.22

7

覃晓
273.50 1.19

8

罗镇江
250.91 1.09

9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3 0.88

10

周建祥
175.98 0.77

合计
11,127.24 48.38

（

三
）

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情况
公司最近三年控股股东一直为自然人陈龙海

，

公司控股权没有发生变更
。

三
、

公司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为果蔬加工

，

包括速冻产品
、

调理产品
、

脱水产品
、

罐头产品等
，

同时还参股房地产行业
以及杭州湾跨海大桥的投资建设

。

公司最近三年主营业务收入稳定
，

但增长缓慢
，

销售净利率低
。

特别是
2008

年以来国内外经济环境
发生了重大变化

，

农产品及食品行业质量安全事件的不断爆发给公司经营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

毒饺子
”、

“

三聚氰胺
”

等重大农产品与食品质量安全事件导致整个农产品行业不景气
。 2008

年
，

公司实现主营业务
收入

38,193.00�

万元
，

较
2007

年增长
4.64% ，

主营业务利润
9,068.63�

万元
，

较
2007

年下降
0.72% ，

净利润
584.22�

万元
，

较
2007

年下降
71.49% ；2009

年以来
，

受全球金融危机及
2008

年一系列重大食品质量安全
事件所引发的中国食品质量安全信任危机的冲击

，

中国农产品出口大幅度下降
，

对仍以出口销售为主的

本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

业绩出现明显下滑
。 2009

年
1- 6

月份
，

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7,684.81

万元
，

比
上年同期下降

21.93% ，

主营业务利润
4,391.18

万元
，

比上年同期下降
19.33% ，

净利润
- 277.30

万元
，

比上
年同期下降

130.48% 。

四
、

公司近三年及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

一
）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

：

元
项目

2009.6.30 2008.12.31 2007.12.31 2006.12.31

总资产
954,600,367 853,972,417 860,958,149 883,074,579

总负债
441,969,029 357,864,888 358,745,415 386,316,520

少数股东权益
26,443,737 7,146,879 7,592,554 8,838,11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
合计 486,187,601 488,960,650 494,620,180 487,919,946

（

二
）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

：

元
项目

2009

年
1- 6

月
2008

年
2007

年
2006

年
营业收入

183,281,876 395,784,924 377,114,669 376,896,056

营业利润
- 1,240,218.43 - 6,880,005 11,688,420 80,517

利润总额
- 543,691.55 5,241,773 21,488,091 17,082,94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 2,773,049 5,842,170 20,491,474 15,735,472

（

三
）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

：

元
项目

2009

年
1- 6

月
2008

年
2007

年
2006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970,393 58,088,421 77,254,584 41,103,15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18,944,729 - 34,997,936 - 39,745,782 - 44,195,15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6,825,346 - 26,090,299 - 44,047,946 - 7,417,03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9,851,010 - 3,004,748 - 6,550,245 - 10,770,749

五
、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概况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陈龙海

。

（

一
）

自然人股东概况
陈龙海

，

男
，

中国国籍
，

中共党员
，

高级经济师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

身份证号码
：

330222195204130033，

住所为浙江省慈溪市浒山街道虞波西园
。

截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
，

陈龙海持有公司
5,208.91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22.64% ，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

陈龙海曾先后荣获首届中国经济百名杰出人物
、

全国农业企业家
、

全国内贸系统劳动模范
、

浙江省优
秀企业家

、

全国食品行业质量管理优秀领导者
、

浙江省民营经济功勋人物
、

宁波市优秀创业企业家等荣
誉

。

曾任本公司董事长
、

总经理
。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
，

兼控股子公司董事长
；

关联企业慈溪建桥投资有限
公司

、

慈溪恒隆商务有限公司等公司董事长
；

此外还担任浙江省蔬菜瓜果协会会长
、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
商会蔬菜分会监事长等社会职务

。

（

二
）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第二节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象为亿晶光电的

5

位法人及自然人股东
，

亿晶光电
现有股权结构如下

：

1、

实际控制人
—

荀建华
荀建华

，

男
，

中国国籍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

身份证号码
：320422196206263116，

住所为江
苏省金坛市尧塘镇红旗村委下头村

，

通讯地址
：

江苏省金坛市尧塘镇金武路
18

号
，

通讯方式
：0519- 8258�

5880，

荀建华持有亿晶光电
72.12%

的股权
，

为亿晶光电实际控制人
。

荀建华现任亿晶光电董事长兼总经理
，

现代光缆董事长兼总经理
，

华日源董事长兼总经理
、

亿晶房地
产董事长兼总经理

、

亿晶浆料董事长兼总经理
，

荀建华先生还担任江苏省第十一届人大代表
，

常州市第十
四届人大代表

，

常州市第十次党代会代表等社会职务
，

曾获得
“2007

年度十大风云苏商
”、“

常州市劳动模
范

”、“2007

年度
、2008

年度常州市明星企业家
”

等荣誉
。

荀建华控制及参股的其他企业情况如下
：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现代光缆
90% 2,000

万元
光缆

、

电话电缆
、

塑料管
（

不含医用
） 、

邮电器材
、

单晶硅
、

多晶硅
、

石英制品
、

单晶炉
、

电控设备的制造
（

以上范围涉及许可证和专项审批的凭有效许可证
和专项审批经营

） *1

常州亿晶房地产有
限公司 67% 2,000

万元 房地产开发
、

建设
、

出租
、

出售
、

售后服务
；

工程总承包及配套
；

建筑装饰
、

建筑
材料销售

。

荀氏集团有限公司
90% 100

美元
- *2

注
*1：

现代光缆已无实际经营情况
，2008

年无主营业务收入
。

*2：

荀氏集团有限公司
2006

年
10

月
4

日注册于英属维京群岛
，

无实际经营业务
，

未持
有经营性资产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
，

荀建华与海通集团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荀建华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
、

刑事处罚
，

亦未曾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
裁事项

。

2、

荀建平
荀建平

，

男
，

中国国籍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

身份证号码
：320422196412273112，

住所为江
苏省金坛市尧塘镇红旗村委下头村

，

通讯地址
：

江苏省金坛市尧塘镇金武路
18

号
，

通讯方式
：0519- 8258�

5880，

荀建平持有亿晶光电
1.44%

的股权
。

荀建平系荀建华之胞弟
，

现任亿晶光电采购部主管
，

除上述情况以外
，

最近三年没有其他任职情况
。

除持有亿晶光电
1.44%

的股权外
，

荀建平还持有现代光缆
5%

股权
、

荀氏集团有限公司
5%

股权
，

除此
之外

，

荀建平未持有其他公司股权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
，

荀建平与海通集团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荀建平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
、

刑事处罚
，

亦未曾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
裁事项

。

3、

姚志中
姚志中

，

男
，

中国国籍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

身份证号码
：320422197508083115，

住所为江
苏省金坛市尧塘镇白马村委马场头

，

通讯地址
：

江苏省金坛市尧塘镇金武路
18

号
，

通讯方式
：0519- 8258�

5880，

姚志中持有亿晶光电
1.44%

股权
。

姚志中系荀建华妻弟
，

现任亿晶光电进出口部主管
，

除上述情况外
，

最近三年没有其他任职情况
。

除持有亿晶光电
1.44%

的股权外
，

姚志中还持有现代光缆
5%

股权
、

荀氏集团有限公司
5%

股权
，

除此
之外

，

姚志中未持有其他公司股权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
，

姚志中与海通集团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姚志中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
、

刑事处罚
，

亦未曾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
裁事项

。

4、

建银光电
名称 建银国际光电

（

控股
）

有限公司
住所

34/F�T w o�Pacific�Place�88�Q ueensw ay�A dm iralty�H ong�K ong

注册资本
1,000

港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商业登记证号码

39405807

成立时间
2008

年
5

月
15

日

建银光电是建银国际专门为管理对亿晶光电的投资事宜而设立的特殊目的公司
，

自身未从事具体业
务

。

建银光电的股权结构为
：

全富集团有限公司为建银光电的股东
，

该公司注册地为英属维京群岛
，

该公司并无实际经营业务
，

是
建银国际专门为管理对亿晶光电的投资而设立的特殊目的公司

。

建银国际持有全富集团有限公司
90%

的股权
，

为全富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

该公司的基本情况
如下

：

（1）

基本情况
名称 建银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34/F�T w o�Pacific�Place�88�Q ueensw ay�A dm iralty�H ong�K ong

注册资本
300,000,000

港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商业登记证号码

35132646

（2）

建银国际的主营业务情况
建银国际是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全资拥有的子公司

，

主要从事直接投资
、

资产管理及
内地投资咨询等业务

。

（3）

最近
1

年简要财务数据
单位

：

万港元
项目

200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22,382.58

总负债
14,393.58

所有者权益
107,989.00

项目
2008

年度
营业收入

38,337.83

营业利润
30,226.77

税后利润
25,145.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01.5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016.72

注
：

上述财务数据摘自根据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

编制的建银国际
2008

年度财务报告及毕马威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

5、

博华投资
（1）

基本情况
博华投资基本情况如下

：

名称 常州博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 金坛市尧塘镇汤庄东大街

17

号
法定代表人 孙铁囤
注册资本

100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投资咨询服务
成立时间

2008

年
10

月
9

日

（2）

股权结构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

，

博华投资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

孙铁囤
：

博士
，

男
，

中国国籍
，

未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

身份证号码
：61040419620725201X ，

住所
为上海市闵行区沧源路

880

弄
50

号
，

通讯地址
：

江苏省金坛市尧塘镇金武路
18

号
，

通讯方式
：0519- 8258�

5880。

孙铁囤现任亿晶光电常务副总经理兼技术总监
、

上海可再生能源研究会秘书长
、

上海交通大学
、

江苏
大学兼职教授

，

曾任上海交通大学理学院光学工程研究所副所长
。

孙铁囤还曾担任金坛市政协第七届委员会委员
、

第八届委员会常务常务委员
，

曾被评为江苏省高层
次创业创新人才

、

金坛市
“

十佳科技创业之星
”、

金坛市政协
“

优秀委员
”，

荣获
“

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
”，

近
五年先后有二十多篇学术论文在国内外的重要刊物上发表

，

其中
“

深等离子刻蚀制作超厚氧化层
”

论文在
17th�PV SEC

国际会议获优秀论文奖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
，

孙铁囤与海通集团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孙铁囤在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
、

刑事处罚
，

亦未曾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
仲裁事项

。

金坛市华生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该公司设立于
2008

年
7

月
24

日
，

注册资本
50

万元人民币
，

实收资本
50

万元人民币
，

住所为金坛市尧塘镇汤庄东大街
17

号
，

法定代表人姚生娣
，

经营范围为投资咨询服务
。

除持有博华投资
40%

的股权外
，

该公司无其他实际经营情况
。

截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
，

该公司总资产
50

万元人民币
，

净资产
50

万元人民币
，

无营业收入
。

该公司的股东为姚生娣及荀姚
，

各持有
50%

股权
。

其中
：

姚生娣为荀建华之妻
，

荀姚为荀建华之子
。

（3）

主营业务情况
博华投资的经营范围为投资咨询服务

，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
，

除持有亿晶光电
9%

的股权外
，

该公司没
有其他实际经营业务

。

（4）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
，

博华投资的总资产为
200

万元人民币
，

净资产
100

万元人民币
，

无营业收入
。

（5）

主要下属公司情况
除持有亿晶光电

9%

的股权外
，

博华投资没有其他下属公司
。

第三节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一

、

本次交易的背景
（

一
）

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低
，

利润逐年下降
，

现有业务经营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
，

拟通过重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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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19海通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海通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2009

年
9

月
11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

该次会议于
2009

年
9

月
16

日在公司松江厂区
4

楼会议室以现场会
议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其中
：

陈龙海
、

周乐群
、

毛培成
、

闫国庆
、

靳明
、

刘舟宏
6

人出席现场会议并现场投票表决
，

罗镇江
、

杨方银
、

钟齐丰
3

人通过通讯方式进行投票
，

符合
《

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及
《

海通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关于董事会会议出席人数的规定
。

本次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陈龙海先生主持

。

会议经逐项审议
，

并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下列议案
，

决议如下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海通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法律
、

法规规定的议案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等法律法规
、

部门规章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董事会经过对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认真的自查论证后
，

认为公司符合实施
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以及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的各项条件

。

表决情况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本议案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逐项审议并通过
《

关于海通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方案的预案

》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

公司董事长陈龙海先生
、

董事周乐群先生
、

毛培成先生
、

罗镇江先生为关
联董事

，

均回避表决
；

出席本次会议的
5

名非关联董事对此议案下列表决事项逐一进行表决
。

(

一
)

总体方案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

，

增强其核心竞争能力和持续盈利能力
，

公司拟实施重大资产重组
（

以
下简称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方案主要内容包括
：

公司将拥有的除
600

万股慈溪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股份以外的所有资产及负债

（

以下简称
“

置出资产
”），

与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亿晶
光电

”）

现有全体股东
（

以下简称
“

亿晶股东
”）

持有的亿晶光电
100%

股权
（

以下简称
“

置入资产
”）

中相应等
值部分进行置换

。

就置入资产的价值超过置出资产的部分
，

公司将向亿晶股东非公开发行股份作为受让
该部分资产的对价

。

同时
，

陈龙海
、

周乐群
、

毛培成和罗镇江
（

以下简称
“

陈龙海及其一致行动人
”）

向亿晶
股东转让其持有的

5,000

万股公司股份
，

亿晶股东以置出资产及人民币
3,000

万元现金作为受让该等股
份的对价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完成后
，

亿晶光电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本项表决情况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

二
)

资产置换方案
公司以其拥有的置出资产与亿晶股东所拥有的置入资产中相应等值部分进行置换

。

置出资产和置
入资产的价格参照其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

，

由相关方协商确定
。

评估基准日为
2009

年
9

月
30

日
。

置出
资产的评估值预计为

6.6

亿元人民币
，

置入资产的评估值预计为
27.99

亿元人民币
，

置出资产
、

置入资产
的评估值应分别以置出资产评估报告

、

置入资产评估报告为准
。

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的差额由公司通过
向亿晶股东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进行支付

，

详见本议案第
（

三
）

项内容
。

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
，

置出
资产运营所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及任何原因造成的权益变动

（

但不应包括公司因资产重组而发生的成本支
出或应承担的税费

）

均由陈龙海及其一致行动人享有或承担
。

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
，

置入资产运营所
产生的盈利由公司享有

，

置入资产运营所产生的亏损由荀建华承担
。

资产置换实施阶段
，

公司会将置出
资产直接交付给陈龙海及其一致行动人或其指定的主体

。

此外
，

根据
“

人随资产走
”

的原则
，

由陈龙海及
其一致行动人负责办理与置出资产相关的员工

（

包括所有相关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普通员工
）

的安置工作
，

安置过程中发生的费用由陈龙海及其一致行动人承担
。

本项表决情况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

三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公司拟向亿晶股东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置入资产中价值超过置出资产的部分

，

具体发行方案如下
：

1、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

本项表决情况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2、

发行对象及其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的对象为亿晶股东

。

亿晶股东以置入资产扣除与置出资产等值部分后剩余的部分认购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

本项表决情况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3、

发行股份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

本项表决情况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4、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董事会本次决议的公告日

。

本次发行股份每股发行价格是本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的均价
。

公司股票
已于

2009

年
8

月
18

日起停牌
，

按上述方法计算发行价格为
8.31

元
/

股
。

若公司股票在董事会本次决议
公告日起至本次股份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

、

送红股
、

转增股本
、

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
、

除权行为
，

本
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

发行股份数量也随之进行调整
。

本项表决情况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5、

发行数量
公司本次向亿晶股东发行股份的数量为资产置换差价除以股份发行价格的数额

（

取整数
，

精确到个
位数

）。

根据置出资产和置入资产的预估值及发行价格
，

公司预计将向亿晶股东发行总计约
25,700

万股
股份

，

发行股票的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股数为准
。

本项表决情况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6、

锁定期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完成后

，

亿晶股东荀建华
、

荀建平
、

姚志中
、

博华投资
（

以下简称
“

荀建华及其一
致行动人

”）

通过本次发行取得的公司股份
，

自该等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

其他亿
晶股东通过本次发行取得的公司股份

，

自该等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

本项表决情况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7、

上市地点
在锁定期满后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本项表决情况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8、

决议有效期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的一年内有效

。

本项表决情况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经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并经中国
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

三
、

审议通过
《

关于同意荀建华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发出收购要约的议案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

公司董事长陈龙海先生
、

董事周乐群先生
、

毛培成先生
、

罗镇江先生为关
联董事

，

均回避表决
；

出席本次会议的
5

名非关联董事对此议案进行表决
。

由于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完成后
，

荀建华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本公司股份
的比例已超过

30% ，

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

根据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
，

荀建华及其一致行动人拟向
中国证监会提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的申请

。

鉴于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将对转变公司主营业务
、

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

实
现公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并且荀建华及其一致行动人均承诺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登记至其名
下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故董事会建议股东大会同意荀建华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
发出收购要约

。

表决情况
：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后
，

荀建华及其一致行动人应当根据
《

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的规定
，

就豁免要约收购向中国证监会提出申请
。

在其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要约收购
的豁免后

，

上述方案方可实施
。

四
、

审议通过
《

关于同意
〈

海通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预案

〉

的议案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

公司董事长陈龙海先生
、

董事周乐群先生
、

毛培成先生
、

罗镇江先生为关
联董事

，

均回避表决
；

出席本次会议的
5

名非关联董事对此议案进行表决
。

本议案主要内容详见附件
：《

海通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预案

》。

表决情况
：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五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
条规定的议案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

公司董事长陈龙海先生
、

董事周乐群先生
、

毛培成先生
、

罗镇江先生为关

联董事
，

均回避表决
；

出席本次会议的
5

名非关联董事对此议案进行表决
。

根据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的规定
，

上市公司拟实施重大资产重
组的

，

董事会应当就本次交易是否符合下列规定作出审慎判断
，

并记载于董事会决议记录中
：

（1）

交易标的资产涉及立项
、

环保
、

行业准入
、

用地
、

规划
、

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的
，

在本次交易的
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前应当取得相应的许可证书或者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复文件

；

本次交易行为涉及有关
报批事项的

，

应当在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和报告书中详细披露已向有关主管部门报批的进展情况和尚需呈
报批准的程序

，

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作出特别提示
。

（2）

上市公司拟购买资产的
，

在本次交易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前
，

资产出售方必须已经合法拥有标
的资产的完整权利

，

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
。

上市公司拟购买的资产为企业股权的
，

该企业应当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

上
市公司在交易完成后成为持股型公司的

，

作为主要标的资产的企业股权应当为控股权
。

上市公司拟购买的资产为土地使用权
、

矿业权等资源类权利的
，

应当已取得相应的权属证书
，

并具备
相应的开发或者开采条件

。

（3）

上市公司购买资产应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的完整性
（

包括取得生产经营所需要的商标权
、

专利权
、

非专利技术
、

采矿权
、

特许经营权等无形资产
），

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人员
、

采购
、

生产
、

销售
、

知识产
权等方面保持独立

。

（4）

本次交易应当有利于上市公司改善财务状况
、

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

有利于上市公司突出主业
、

增
强抗风险能力

，

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独立性
、

减少关联交易
、

避免同业竞争
。

经认真对比上述规定
，

董事会认为
：

（1）

亿晶光电已经根据适用法律规定取得在目前阶段应当取得的有关立项
、

环保
、

行业准入
、

用地等
方面的许可证书或批复文件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相关报批事项
，

公司已在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中
详细披露向有关主管部门报批的进展情况和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

，

并已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作出
特别提示

。

（2）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置入资产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

亿晶股东已经在框
架协议中保证

，

其对于置入资产拥有完整所有权及完全
、

有效的处分权
，

并保证在交割日
，

置入资产没有
向任何第三者设置担保

、

抵押或任何第三者权益
，

并免遭第三者追索
，

且依中国法律可以合法地转让给公
司

。

（3）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将取得亿晶光电拥有的与太阳能光伏业务相关的全部生产经营性资产
，

并
合法拥有生产经营所需要的商标权

、

专利权
、

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
。

除亿晶光电以外
，

荀建华未投资
、

经营
、

控制其他与太阳能光伏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性资产
。

此外
，

荀
建华已出具了

《

关于保障海通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

承诺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将保
证公司在人员

、

资产
、

财务
、

机构
、

业务等方面的独立性
。

（4）

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亿晶股东将其持有的亿晶光电
100%

股权置入上市公司
，

有利于公司改
善财务状况

、

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

有利于公司突出主业
、

增强抗风险能力
；

有利于公司增强独立性
、

减少关
联交易

，

避免同业竞争
。

表决情况
：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六
、

审议通过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海通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

为合法
、

高效地完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工作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及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以及
《

海通食品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有关的全部事项

，

包括但不限于
：

1、

根据国家法律法规
、

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的规定及股东大会决议
，

制定和实施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最终方案

；

2、

根据监管部门的批准情况和市场情况
，

按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相关事宜

；

3、

修改
、

补充
、

签署
、

递交
、

呈报
、

执行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有关的一
切协议和文件

；

4、

协助荀建华及其一致行动人办理豁免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有关的一切必要或适宜的事项
；

5、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完成后
，

相应修改
《

海通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

》

的相关条款
，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

6、

如国家或者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对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新的规定或者具体要求
，

根据新
规定及具体要求对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进行调整

；

7、

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涉及的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手续
，

并办理对
有关股票的锁定

；

8、

根据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制作
、

修改
、

报送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

申报材料
；

9、

办理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有关的其他事项
。

上述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

表决情况
：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七
、

审议通过
《

关于同意海通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荀建华
、

陈龙海签署
〈

海通食品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

〉

的议案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

公司董事长陈龙海先生
、

董事周乐群先生
、

毛培成先生
、

罗镇江先生为关
联董事

，

均回避表决
；

出席本次会议的
5

名非关联董事对此议案进行表决
。

授权陈龙海先生作为公司代表签署框架协议
。

相关协议主要条款详见附件
：《

海通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
》。

表决情况
：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八
、

审议通过
《

关于尽快召开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

根据本次会议相关决议后
，

公司将组织进行相应的审计
、

评估等准备工作
，

并在相关审计
、

评估等工
作完成后

，

尽快召开董事会会议并作出决议
，

公告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具体
时间

。

表决情况
：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海通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九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

600537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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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集团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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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20海通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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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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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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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海通食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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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通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九月十八日
海通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预案的独立意见

海通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拟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

以下简称
“

本次交易
”

或
“

本次
重组

” ）。

本人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

本着客观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
，

在对公司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充分了
解的基础上

，

现就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1、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荀建华及其关联方为公司的潜在第一大股东
，

且其与公司股东陈龙海及其一
致行动人就本次交易的置出资产存在交易安排

，

因而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2、

本次交易的实施将有利于突出公司主业
，

改善公司财务状况
，

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

抗风险能力
，

进
一步提高公司资产的完整性

，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3、

本次重组预案以及签订的相关框架协议
，

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重组办法
》

及其他有关法律
、

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本次重组预案具备可操作性
。

4、

公司将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对公司拟购买的资产进行审计和评估
，

并将
对公司编制的盈利预测出具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

交易价格将在评估结果的基础上
，

由相关方协商确定
。

5、

关联董事在表决过程中依法进行了回避
，

也未代理非关联董事行使表决权
。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6、

同意
《

海通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

独立董事
（

签字
）：

二
OO

九年九月十六日

股票简称
：

海通集团 股票代码
：

600537

海通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独立财务顾问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00

九年九月


